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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就業職能發展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制定本細則。 

二、南臺科技大學就業職能發展學分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由通識教育中心(以下

簡稱本中心)指定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分項計畫負責教師擔任召集

人，負責課程規劃及學生修讀審核等事宜。 

三、本學程適用本校 102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學生修讀；申請本學程者，應於

每學期規定時間內，繳交修讀申請單、修課單、學習地圖等文件，送交本中

心審議通過始得正式修讀。 

四、本學程依據當學年申請人數決定招收名額，若申請人數超過時，以備齊申請

文件者的先後順序依序錄取。 

五、本學程分「就業基礎」(必修 12 學分)、「就業專業」(必選修 6 學分)、「就業

分類」(必選修 8 學分)三大類，修滿 26 學分以上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。

學生修讀課程之學分數若高於 2 學分，仍只採認 2 學分，但不影響其畢業總

學分。 

六、本中心應於每學期登記抽籤選課三週前，於中心網頁公告該學期本學程開設

之課程，以提供學生選課資訊。 

七、申請收件採取兩階段作業： 

(一) 申請加選「就業分類」課程者： 

1.請備妥「申請單」與「加選單」，於加退選結束前，送交本中心審議。 

2.「修課單」與「學習地圖」，則應於加退選結束後三週內繳交至本中心。 

(二) 未申請加選「就業分類」課程者： 

請備妥「申請單」、「修課單」、「學習地圖」，於加退選結束後三週內，送交本中

心審議。 

八、本學程抵免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分抵免要點辦理，其中修滿「就業分類」

課程可折抵「分類通識」課程 8 學分。 

九、學生修讀本學分學程後得申請放棄資格，請於當學期的「課程停修申請」結

束前填寫「放棄修讀申請單」，至本中心申請放棄修讀。 

十、凡修讀本學程之學生，若於大三、大四時未修滿分類通識課程，可於每學期

加退選期間填寫「優先加選就業分類課程單」，至本中心申請優先加選「就

業分類」課程。 

十一、為確保學程學生選課權益，每學期「就業分類」課程均需設電腦選課人數

上限，其中電腦選課上限為開課人數之 80%，其餘人數為人工加選；若為

ABL 課程，電腦選課上限為開課人數之 90%，其餘人數為人工加選。 



十二、學生修讀「專業領域寫作」、「專業領域藝術或心理調適」、「專業領域創作」

課程時，須為其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，方認列本學程學分。 

十三、本學程人工加退選時間和作業流程，比照分類通識辦理，惟應在投遞單上，

需清楚標明為「就業職能發展學程」，以利辨識。 

十四、修滿本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數者，請填妥「修畢申請單」繳交至本中心，

經審核通過後，可於學位證書上註記取得本學程證明。 

十五、本細則依序經本中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件 

就業職能發展學分學程課程類別與科目對照表 
 

課程別 領域別 課程類別 學分數 備註 
就業基礎課程 

(必修 12 學分) 

中文閱讀與表達 4 
必修 12 學分 

英語文能力 8 

就業專業課程 
(至少 6 學分) 

職業倫理 2 
必修 4 學分 

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 2 
專業領域寫作 2 

至少選修 3 類中之 1 類（3 選 1），  專業領域藝術或心理調適 2 
專業領域創作 2 

就業分類課程 
(至少 8 學分) 

人文 
藝術 
領域 

人文經典類 2 
各學院至少必修 2 學分(任選一

類，至少一門) 藝術美學類 2 
哲學思維類 2 

社會 
科學 
領域 

歷史文化類 2 
工學院、設計學院至少必修 6 學

分，每一類至少選修一門 法政與社會類 2 
商管經濟類 2 

自然 
科學 
領域 

科技與社會類 2 
商管學院、人文社會學院至少必修

6 學分，每一類至少選修一門 生命科學類 2 
實證與推理類 2 

註：表中未列出之科目若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精神者，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。 

 


